
                    醫院  醫療暴力通知單

通報時間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       分

醫療機構地址：

聯絡人姓名： 連絡電話： 電子郵件：

事件
概要

發生時間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

發生地點 □急診  □門診  □病房  □其他：      

滋事人數     人

攜帶器械 □是  □否

施暴者身分 □病人 □病人親友 □醫事人員 □路過民眾 □其他：

暴力受害人
身分

□病人 □病人親友 □其他就醫病人 □醫事人員 □照顧服務員
□救護技術員 □駐衛警或保全人員 □行政人員 □其他：

發生暴力原因
□溝通因素(不滿醫院規定、處置或醫療糾紛)  □物質濫用(酒癮或藥癮)
□疾病因素(精神等相關疾病造成)  □病人間爭議  □其他：      

暴力受害者
是否提出告訴

□是  □否

傷害型態
及財產損失

□言語暴力(如咆哮、謾罵、口頭要脅)   □肢體傷害  
□毀損物品(含醫療設備)   □毀損物品(無醫療設備)   □其他：      

事件經過摘要

是否已向司法機關
報案

□是，受理單位：□110報案電話 或 □      分局      派出所
                報案時間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□否

□已傳真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(傳真：9356382，電話：9322271)
□已傳真宜蘭縣政府衛生局醫政科(傳真：9362317，電話：9322634分機1216)
□已傳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法警室(傳真：9251476，電話：9251835)
□傳真時間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         時          分

備註：1.填報案件指構成醫療法第24條、106條之犯罪行為或其他重大情事有即時通報必要者。
      2.醫療機構傳真本通知單前，請先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報110，以利警方及時到場處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.10.31 修正版


